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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 年 4 月 25 日，欧盟理事会投票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 ，这标志着 CBAM 正式完成立法进

程。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研究 CBAM 对贸易的影响，有益于丰富 CBAM 理论，并为碳排放领域实践提

供借鉴。从国家维度看，CBAM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了显著分配效应，绿色技术相对落后且

贸易敞口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受欧盟 CBAM 影响更大。从部门维度看，碳排放强度高、贸易敞口大的采矿、金
属等生产部门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影响。鉴于此，应从国际、国内层面双措并举: 对外积极开展对欧双边磋

商，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沟通协调，深化国际低碳发展合作; 对内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攻关，优化对外贸易

结构，加强企业培训和政策解读，以最大程度减少 CBAM 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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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减缓气候变化，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采用一系列政策工具来提高碳定价，但

显著的碳价差异引致了碳泄漏和贸易竞争力损失问题。①为了应对该问题，2019 年欧盟在

《欧洲绿色新政》中首次提及碳边境调节机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 ，②

该机制针对特定产品对欧盟进口商征收碳排放费用，以平衡境内外产品由于环境规制严格

程度不同面临的竞争力差异。经过多轮磋商，2023 年 4 月 25 日 CBAM 正式完成立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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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策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现有文献关于 CBAM 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 CBAM 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予以

研究; ①二是基于 CBAM 的要素设计和实施路径对其技术复杂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讨论; ②三是

对 CBAM 的潜在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分析其对各国福利水平和贸易额的影响。③ 鉴于 CBAM
的最终文本于 2023 年 5 月才正式发布，因此已有文献在法案内容梳理、影响测算等方面未能同

最新的政策要点形成较好的对应。本文梳理了 CBAM 的最新实施要点，系统归纳了各国对

CBAM 的立场，并基于最新贸易数据和政策要点研判 CBAM 对我国及欧盟其他贸易伙伴的影

响，以期为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稳妥应对 CBAM 的负面影响提供政策参考。

一、CBAM 的提出及实施要点

( 一) CBAM 的内涵和由来

CBAM 也称“碳关税”，是指欧盟进口商基于进口商品的含碳量通过购买 CBAM 证书的

形式缴纳税费，以平衡欧盟境内外碳排放成本的机制设计。CBAM 起源于欧盟排放交易体

系( EU ETS) ，本质是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替代方案。2005 年，欧盟建立了 EU ETS，要求覆盖

企业根据碳排放量购买碳配额。然而，欧盟境内高耗能行业认为高额碳成本会引起产业从

欧盟转移到减排政策力度较弱的地区，引发碳泄漏问题。鉴于此，EU ETS 向存在显著碳泄

漏风险的行业提供免费碳配额，结果导致减排效果并不显著。直到“减碳 55%”一揽子措施

的提出，欧盟计划大幅削减碳市场配额总量和免费碳配额，但由此会减弱欧盟境内高耗能行

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保护这些部门的竞争力，同时防止碳泄漏，欧盟决定建立 CBAM 来平

衡境内外的碳成本。由此可见，CBAM 实际上是为了推动 EU ETS 改革而推出的配套措施，④

其标志着欧盟解决碳泄漏的模式将从发放免费配额为主的援助境内产业模式向以征收碳关

税为代表的规制境外产业模式转变。⑤

( 二) CBAM 的实施要点

根据可获得的 CBAM 最新法律文本，⑥将 CBAM 的实施要点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效时间。CBAM 将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试运行，存在两年的过渡期。在过

渡期内，欧盟进口商将需要获得进口授权，成为“授权申报人”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括: 进口

CBAM 产品数量，CBAM 产品的直接、间接碳排放以及产品在进入欧盟前缴纳的碳成本。
2025 年欧盟将根据过渡期获得的数据评估 CBAM 的实施效果，并于 2026 年开始正式起征，

于 2034 年之前全面实施。在 CBAM 逐步实施的过程中，EU ETS 免费排放配额将逐步取消

( 见表 1) ，从 2026 年开始逐步削减，直至 2034 年完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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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U ETS 免费碳配额退出时间表 单位: %

年份 免费配额削减百分比

2026 2. 5

2027 5. 0

2028 10. 0

2029 22. 5

2030 48. 5

年份 免费配额削减百分比

2031 61. 0

2032 73. 5

2033 86. 0

2034 100. 0

资料来源: 欧洲议会《气候变化: 制定更雄心勃勃的排放权交易体系( ETS) 》，2022 年 12 月 18 日。

二是覆盖范围。就产品范围而言，CBAM 初期将涵盖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氢 6 个

行业。由于 CBAM 是对标 EU ETS 向进口产品设置的名义碳市场，因此欧盟将结合过渡期

的实施效果来评估是否应纳入更多价值链下游的产品，例如化学品、塑料等，总体目标是到

2030 年覆盖 EU ETS 的全部产品类别。就排放范围而言，CBAM 最初适用于进口产品的直

接排放，过渡期结束后加入特定条件下的间接排放。欧盟将在过渡期内收集间接排放的数

据，以确定间接排放的核算方法，过渡期结束后欧盟 CBAM 可能会将部分产品纳入间接排

放，以进一步提高 CBAM 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就主体范围而言，CBAM 将对已纳入或联通

EU ETS 的国家如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瑞士实施豁免。
三是运行流程。欧盟 CBAM 将采用电子证书的形式对进口产品征税，即进口商品每排

放一吨 CO2，欧盟进口商就需要购买一张 CBAM 电子证书。具体来说: 首先，为了获得

CBAM 产品的进口资格，欧盟进口商需要向行政机关申报从而成为“授权申报人”; 其次，欧

盟进口商应在每年的 5 月 31 日向 CBAM 行政机关申报上一年的数据，包括 CBAM 产品进口

数量、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在原产国支付的碳价，以及基于以上要素计算的应缴 CBAM 证

书数量，并进行年度清缴; 最后，在年度清缴之后，如果电子账户上还有多余的 CBAM 证书，

欧盟进口商可以向 CBAM 行政机构申请回购。
四是应缴金额。CBAM 的最新法律文本对碳关税的计算进行了规定，即进口产品扣除

免费碳配额后的碳排放乘以两国碳价差。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其一基于碳排放强度计算进

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如果进口产品的实际排放量难以测度，则碳强度可以使用出口国

平均排放强度来衡量。其二根据免费碳配额确定欧盟进口商应承担缴费义务的隐含碳排放

量。其三对进口产品在原产国已经承担的碳成本进行扣减。为了符合 WTO 的规则，CBAM
将豁免或减免出口商支付给原产国的碳成本。

二、各国对 CBAM 的立场

CBAM 的出台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争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CBAM 的态度截

然不同。
以七国集团( 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欧盟 CBAM 普遍持支持或开放态度，且积极推动

“碳关税”领域的气候贸易合作。2022 年 G7 峰会上，七国集团宣布将成立国际“气候俱乐

部”( Climate Club) ，计划建立俱乐部成员国之间的碳边境税制度，即俱乐部成员国之间设立

可比的碳定价机制，成员国内部免征关税，而对非俱乐部成员统一征收关税。此外，G7 的其

他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也纷纷开始酝酿本国的碳关税方案。2022 年 6 月 7 日，美国四

位民主党参议员提交了“美国版”的 CBAM———《清洁竞争法案》( Clean Competition Act)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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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以美国产品碳含量的平均值作为基准线，对于碳排放量高于基准线以上的进口产品征

收关税。① 2021 年 8 月，加拿大政府发布关于本国实施“碳边境调节”的咨询文件。日本尝

试建立美欧日三方框架，同多方探讨对环境标准不完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可能

性。从以上国家的行动推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建立各自的碳关税方案或者形成“局部

性”的碳关税合作方案。
发展中国家普遍对 CBAM 持质疑或强烈反对态度。2021 年 7 月，菲律宾等国在 WTO

市场准入委员会会议上质疑欧盟 CBAM 与 WTO 规则的一致性，并质询欧盟是否考虑了重复

征税情况。2021 年 4 月，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CBAM 违反了 WTO 和

《巴黎协定》的规则和要求，是欧盟实施单边主义的体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 CBAM 立场的对立，实质是发展权之争。近年来，发达国家

不断争夺对气候治理标准的国际话语权，且凭借自身在绿色科技、气候标准等方面的优势，

加快推进建立“气候俱乐部”，构筑绿色贸易壁垒，目的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发

展，重塑国际经贸格局。

三、CBAM 的贸易影响分析

本部分从两个层面考察 CBAM 的贸易影响: 其一，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各部门碳排

放强度，依照碳强度测算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各产品部门应缴碳关税，从而观察各国不同生产

部门所面临的碳壁垒; 其二，借鉴 Zhong 和 Pei 的方法，②从部门、国家两个视角测算 CBAM
引起的贸易竞争力变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 EXIOBASE( 第 3 版) 投入产出数据库; 欧

盟进口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 碳价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报告《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未来

趋势 2022》; 美元兑欧元汇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中美元兑欧

元的年均汇率。除全球投入产出数据为 2019 年的之外，其余样本数据均为 2022 年的。
( 一) 欧盟主要贸易伙伴对欧出口现状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欧盟进口总额达到 30024. 3 亿欧元，其中 CBAM 初期覆盖

产品进口额为 1582. 6 亿欧元，占比 5. 3%。在 CBAM 初期覆盖产品中，钢铁的进口额最高，

为 833 亿欧元，占 CBAM 初期覆盖产品进口额的 53%。其次是铝( 381 亿欧元) 和电力( 221
亿欧元) ，二者占比分别为 24%、14% ( 详见图 1) 。

细分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 CBAM 初期覆盖产品对欧出口额最高，为 199. 1 亿欧元，

其次分别是土耳其 ( 137. 5 亿欧元) 、瑞士( 133. 3 亿欧元) 和俄罗斯( 124. 9 亿欧元) 。在

CBAM 初期覆盖产品对欧盟出口额排在前 20 位的国家中，有 11 个是发展中国家，其出口总

额为 760. 2 亿欧元，所占比重达 57. 9% ; 有 9 个是发达国家，其出口总额为 553. 4 亿欧元，占

比为 42. 1%。如果将 CBAM 豁免国瑞士、挪威、冰岛排除在外，发达国家的占比则下降为

26. 5% ( 详见图 2) 。因此，从贸易额角度分析，CBAM 将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带来

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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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2 年欧盟对 CBAM 初期覆盖产品的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 2022 年欧盟统计局。

图 2 2022 年 CBAM 初期覆盖产品对欧出口排在前 20 位的国家
资料来源: 2022 年欧盟统计局。

图 3 显示了 2022 年对欧出口总额排在前 20 名国家的出口数据。仅就 CBAM 初期覆盖

产品对欧出口额来看，CBAM 将对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影响较大。而从出口占比来看，

CBAM 的实施将对土耳其、印度和韩国的影响较大，而对中国的影响较小。

图 3 2022 年对欧出口总额排在前 20 名的国家
资料来源: 2022 年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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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CBAM 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的碳关税

本部分主要计算 CBAM 对中国及欧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征收的碳关税，在计算过程中

具体考虑了以下两种情境: 一是 CBAM 覆盖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和氢 6 个行业，且仅包

含直接排放; 二是 CBAM 覆盖范围扩展到 EU ETS 覆盖的产品类别，且增加了间接排放。碳

关税计算公式为 Tariffsi = trade × fsi ×max{ 0，PEU － Ps }。其中 trade 表示欧盟对 s 国 i 产品生

产部门的进口额; fsi 为 s 国 i 产品部门单位产出碳含量，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算;

PEU － Ps 表示 CBAM 碳价减去 s 国的碳价。
1. CBAM 对我国征收的碳关税

就 CBAM 初期覆盖产品而言( 见图 4) ，当 CBAM 碳价为 50 / tCO2 时，中国应缴碳关税

为 6. 5 亿欧元，占其对欧出口额的比例为 3. 21%。其中钢铁应缴碳关税远远超过了其他部

门，为 6. 2 亿欧元。而当碳价为 100 / tCO2 时，欧盟向中国征收的碳关税总额为 14. 2 亿欧

元，占其对欧出口额的比例为 7. 03%。从碳关税占比情况来看，中国水泥部门应缴碳关税占

对欧出口额的比重最高，其次是钢铁和氢部门。如果将欧盟 CBAM 覆盖的产品范围扩大到

EU ETS 下的所有生产部门，①当 CBAM 碳价分别为 50 / tCO2、100 / tCO2 时，中国将向欧盟

缴纳的碳关税分别为 23. 6 亿欧元和 51. 6 亿欧元，占中国这些生产部门对欧出口总额的比

例为 2. 08%、4. 55%。综上，中国应缴碳关税占中国对欧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小，从这个角度

来看 CBAM 对中国的总体影响较为有限。

图 4 中国 CBAM 覆盖产品部门( 初期) 的碳关税及其占对欧出口额的比重
注: 由于中国电力部门对欧出口贸易额为 0，故图中没有显示中国电力部门数据。

2. CBAM 对欧盟其他贸易伙伴征收的碳关税

图 5 显示了各国 CBAM 初期覆盖产品部门的应缴碳关税金额。结果显示，当 CBAM 碳

价为 50 / tCO2 时，印度缴纳的碳关税最高，为 6. 79 亿欧元，其次是中国( 6. 5 亿欧元) 和俄

罗斯( 4. 06 亿欧元) 。而当 CBAM 进一步推升碳价时，各国生产部门面临的碳壁垒也进一步

跃升，此时中国的应缴碳关税金额超过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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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欧盟对碳减排的坚定雄心，未来 EU ETS 可能扩展到欧盟委员会公布的第四阶段碳泄漏产品清单。本文依据

清单将 EU ETS 部门划分为 13 种生产活动，包括采矿、食品、纺织品和皮革、木材、纸和纸浆、石油炼焦、塑料、化肥、化
学品、玻璃和陶瓷、水泥和石灰、其他非金属矿物、金属制造等。为获取相关贸易数据，本文基于欧盟统计局和 WITS
数据库的数据转换表，将碳泄漏清单产品的 NACE 编码或 Prodcom 编码与 HS 编码进行匹配。



图 5 各国 CBAM 初期覆盖产品部门的碳关税
注: 鉴于墨西哥的碳关税非常低，因此该图省略了墨西哥的测算结果。

图 6 显示了各国 EU ETS 覆盖产品部门的应缴碳关税金额。在 50 / tCO2 碳价水平下，

CBAM 对样本国家征收的碳关税达 175. 31 亿欧元，占样本国家相应部门对欧出口额的

2. 9%。其中俄罗斯的应缴碳关税最高，为 89. 3 亿欧元，占比为 5. 3% ; 其次是美国和中国，

应缴碳关税分别为 25. 6 亿欧元和 23. 6 亿欧元，占比分别为 1. 6%、2. 1%。当碳价为 100 /
tCO2 时，CBAM 对样本国家征收的碳关税增至 365. 7 亿欧元，俄罗斯、美国、中国的碳关税分

别增至 178. 7 亿欧元、55. 4 亿欧元、51. 6 亿欧元，占比分别为 10. 5%、3. 4%、4. 6%。

图 6 各国 CBAM 覆盖部门( EU ETS 产品部门) 的碳关税

综上所述，就 CBAM 初期覆盖产品而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 CBAM 的首要征税对象。
而当 CBAM 覆盖 EU ETS 下的产品部门时，俄罗斯缴纳的碳关税远远超过了美国和中国。

( 三) CBAM 对贸易竞争力的短期影响

本部分采用 Zhong 和 Pei 提出的模型，量化分析 CBAM 对欧盟进口产品价格和进口规模

变化幅度的短期影响，以此揭示各国在欧盟市场上贸易竞争力的重新分配情况。欧盟进口

价格变化幅度的计算公式为 ΔPMs
i = τ

s fsi，其中 τs = PEU － Ps。欧盟对各国新的进口规模的计

算公式为 VM* EUs
i = VMEUs

s ( 1 + ΔPMs
i － Δ PMEU

i ) ( 1 － σMi ) ( 1 + Δ PMEU
i － Δ PEU

i ) ( 1 － σDi ) ，其中 VMEUs
i

和 VM* EUs
i 是欧盟从 s 国进口 i 产品的实际和新的进口额，Δ PMEU

i 、Δ PEU
i 分别为欧盟对 i 产

品的平均进口价格变化以及内部价格和进口价格的平均变化，σM
i 和 σD

i 分别表示不同来源

国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国内供应和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假设 CBAM 覆盖到

EU ETS 下的所有生产部门，并且扩展到间接排放，以此为基础开展 3 种情境的分析，即欧盟

的碳价水平分别为 50 / tCO2、75 / tCO2、100 / tCO2 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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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门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首先，具体考察由 CBAM 引起的欧盟进口价格和进口规模相对基期变化幅度的部门差

异。图 7 纵轴显示了各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横轴揭示了各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竞

争力重新分配的程度。纵轴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化肥、水泥、采矿等碳排放密集型部门的碳

排放强度差异较大，因而欧盟对该部门的进口价格变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更为明显。
横轴结果表明，欧盟对水泥部门的进口规模变化幅度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最大，采矿、化肥、其
他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部门次之。综合横轴、纵轴来看，考虑到欧盟进口价格的大幅度变

化会导致更大的需求变化，因此由 CBAM 引起的欧盟进口价格差异较大的部门，例如水泥、
采矿、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在进口规模变化幅度方面也显示出较大差异。以上结果表

明，碳强度越高、贸易敞口越大的部门受 CBAM 的影响程度更大。

图 7 EU ETS 下生产部门的欧盟进口价格和进口规模变化幅度的标准差
注: 纵轴欧盟进口价格变化幅度的标准差表示欧盟对该部门的进口价格变化幅度在不同国家的离散程

度，横轴欧盟进口规模变化幅度的标准差表示欧盟对该部门进口规模的变化幅度( 欧盟进口规模变化额与

基期欧盟进口规模的比值) 在不同国家的离散程度。气泡规模的大小代表欧盟进口规模。

其次，结合欧盟进口规模数据，选取 CBAM 对贸易竞争力影响比较显著的采矿、其他非

金属矿物制品、金属、水泥 4 个生产部门，分析欧盟对该部门进口规模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

8 所示。对于采矿部门，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能源供应来源国，因此 CBAM 实施后欧盟对俄

罗斯的进口规模下降 286 亿欧元，占 2022 年部门对欧出口的比例为 25. 9%。对于非金属矿

物制品和水泥部门，欧盟对中国的进口规模分别下降了 8 亿欧元和 13 亿欧元，占比为 50%、
54%。对于金属部门，欧盟对印度、中国和巴西的进口规模分别下降了 41 亿欧元、27 亿欧

元、13 亿欧元。相比之下，欧盟对国内碳价水平较高的英国以及 CBAM 豁免国挪威、瑞士的

进口规模均出现增长。以上分析表明，CBAM 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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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欧盟对各国采矿、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水泥部门的进口规模变化
注: 图中横轴欧盟对应列数据指的是欧盟国家对欧盟内部成员国进口额的变化情况。

2. 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本部分主要分析欧盟对不同国家进口价格上涨幅度和进口规模的变化。
图 9 为 3 种情境下欧盟对非欧盟国家进口价格的平均涨幅情况。在情境 1 ～ 3 中，随着

CBAM 碳价的升高，欧盟进口价格的涨幅进一步扩大。其中，欧盟对土耳其、印度、中国的进

口价格涨幅较高，而对加拿大、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价格涨幅较小。

图 9 3 种情境下欧盟对不同国家的进口价格变动
注: 此处价格变化特指欧盟对各国不同部门进口价格变化的平均值。

图 10 显示了情境 1 ～ 3 下欧盟对样本国家进口规模的变化，从图中可以发现: 欧盟对俄

罗斯的进口规模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了 198 亿欧元、278 亿欧元、353 亿欧元。欧盟对俄

进口主要是碳排放密集型资源和材料，因此 CBAM 的实施将对俄罗斯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
中国遭受的损失仅次于俄罗斯，欧盟对中国的进口规模分别下降了 27 亿欧元、43 亿欧元、58
亿欧元。尽管中国的绝对出口损失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但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规模更

大，经济结构更多元化，因而相对损失远远低于俄罗斯。此外，欧盟对印度、墨西哥、印度尼

西亚等碳强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也出现下降。相反，英国、挪威、美国、瑞士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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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 实施中受益，其国内碳排放强度较低且碳价较高，在 CBAM 碳价相同的情况下，欧盟

对以上国家的进口价格变动远低于各国平均涨幅，因此会增加对其产品的进口规模。

图 10 3 种情境下的欧盟对不同国家的进口规模变化

综上，CBAM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了显著分配效应，其作用效果与 CBAM
碳价水平呈正相关，生产技术落后和贸易敞口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受欧盟 CBAM 的影响更大。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系统梳理了 CBAM 实施要点及各国立场，并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研判其对国

际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 一方面，在 100 / tCO2 的碳价水平下，仅就 CBAM 初期覆盖

产品而言，中国是 CBAM 的首要征税对象，其次是印度和俄罗斯。而当 CBAM 覆盖 EU ETS
下的所有产品部门时，中国缴纳的碳关税金额远低于俄罗斯。另一方面，CBAM 引起了各国

之间贸易条件与相对贸易竞争力的变化，重塑贸易竞争格局。碳强度越高、贸易敞口越大的

部门( 采矿、金属) 和国家( 俄罗斯、中国、印度) 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 CBAM 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围绕“碳关税”相关议题开展双边和

多边磋商机制，深化国际低碳发展合作。一方面，政府要同欧盟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重点

围绕隐含碳排放量的测算、豁免条款、碳价互认等方面开展协商，为我国高碳产品对欧出口

争取有利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同俄罗斯、印度等受 CBAM 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

协调沟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借助“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等合作机制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合作与对话，避免发达国家利用气候规则对我国形

成合围之势。第二，持续深化调整贸易结构，转变外贸发展优势。一要坚持出口市场多元化

战略，降低对欧的战略性依赖，降低出口产品被征收碳关税所带来的损失。二要加强减碳零

碳负碳技术创新攻关，持续深化调整绿色低碳贸易结构，扩大中高端装备制造产品出口，进

一步增强中国外贸的韧性。第三，加强企业培训和政策解读，准确分析 CBAM 实施要点和政

策影响，帮助外贸企业合理、科学应对 CBAM 引致的负面冲击，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

立预警预案。第四，提升我国在气候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我国应在现有碳市场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行业和主体覆盖范围，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谋划推动区域和全球碳市场

形成，打破欧盟在碳市场领域的话语权垄断。
〔责任编辑: 徐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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